
雲嘉區 111 年度在校生工業類丙級專案技能檢定學科測試   東石高中     考區試場平面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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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科測試時程表 

民國 111 年 4 月 10 日（星期日） 

 

08:00 
押卷人員到達考區學校交付試務資料給考區試務主任、試務(各校)

承辦，試務中心啟動。 

08:30 前 試務工作人員報到。 

08:45 前 監場人員至試務中心報到。 

08:50 試務承辦會同考區主任拆封試卷箱，交付卷務收發。 

09:00 
召開監場及試務人員講習會(考區主任主持)。 

(所有試務人員皆須參加並簽到，請紀錄) 

09:35 
監場人員領卷赴試場，並在黑板書寫應到、實到、缺考人數與考試

起迄時間。 

09:50 打預備鈴、向考生宣讀學科測試注意事項。 

10:00 考試開始(考試時間 100 分鐘)。 

10:15 
1.遲到考生不得進入試場，開始核對點名冊與准考證。 
2.務必填寫缺考紀錄表、試場紀錄表，並確實在缺考考生答案卡上

缺考欄劃記。 

10:20 試務(各校)中心收回填妥之缺考紀錄表。 

10:40 
1.試務(各校)承辦填寫試場狀況紀錄表。 
2.試務(各校)承辦傳真試場狀況紀錄表。 

10:45 考生可繳卷離開試場。 

11:35 提醒考生時間僅剩 5 分鐘。 

11:40 
考試結束。收回試卷、答案卡與試場紀錄表。 
特殊協助考生可延長測試時間 20 分鐘。 

12:00 

1.特殊協助考生延長測試時間 20 分鐘測試結束。 
2.考生基本資料、點名冊、答案卡裝箱。 
  (試卷留存各考區) 
3.押卷人員運送答案卡等資料回民雄農工。 





 

測試辦理單位章戳 

附件 2-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.03.15 版 

 

應檢人發燒/自主健康管理聲明書（證明書） 

 

應檢人(姓名)＿＿   ＿＿＿＿          （身分證統一編號/居留證統一證

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）參加    年＿  ＿月 ＿  ＿日     辦理                    

(職類級別）之□學科或□術科測試， 

□ 1.經量測□額溫≧37.5℃或□耳溫≧38℃ 

      （實際數值：     ℃），有發燒之情形 

□ 2.應檢期間屬「加強自主健康管理」或「自主健康管理」身分 

因防疫規定致無法參加當天測試，同意採下述處理方式（請應檢人自行選擇，

經擇一選定後，不得變更）： 

□ 申請退還學術科測試費用(含申請延長、保留學術科成績)或特定對象保留

補助次數（請備妥退費申請表、本證明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後，向技檢中

心或受理報名單位申請）。 

□ 延期安排測試，視疫情擇日測試或調整測試場次、日期（即測即評及發證

與專案檢定或全國檢定術科測試調整測試場次，需視當梯次辦理期間或

其他單位尚有可供調整場次），若無法安排，則以退費方式辦理。 

 

應檢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(手機)：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經測試辦理單位特此證明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註：本聲明書/證明書經測試辦理單位用戳章後，影印 2 份(1 份報送技檢中心或受理報名單位；1 份單位留存)，原件發予應

檢人 



附件 2-2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10.03.15 版 

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疫情 

健康聲明表 

姓名 

 

 

性別： 

□ 男性 

□ 女性 

□ 其他 

身分證號/居留證號 

量測體溫： 

航/船班(無者免填) 聯絡電話 

手機： 

市話： 

請問您是否有下列情形： 

1.是否為居家隔離身分？ 

□是。 □否。 

2. 是否為居家檢疫身分？ 

□是。 □否。 

3. 是否為加強自主健康管理身分？ 

□是。 □否。 
4. 是否為自主健康管理身分？ 

□是。 □否。 

5.近期身體是否有不適？(如：發燒、咳嗽、流鼻水鼻塞、呼吸急
促、腹瀉、嗅味覺異常、全身倦怠或四肢無力等) 

□是。 □否。 

6.過去 14日是否有國外旅遊史或前往國內疫情警示地區？ 

□是，國外出差或旅遊。 □是，國內疫情警示地區。 □否。 

 

以上任一項目，有勾選「是」者，請勿進入學術科辦理單位，以確保

防疫作業，感謝您的配合。    

簽名： 

填寫日期：110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 勞動部關心您 

 

 

附件 3-1  



技術士技能檢定防疫期間陪考人員-申請表 

  110.03.15版 

※全民防疫，人人有責，敬請配合下列事項： 

1. 為降低呼吸道傳染病之傳播風險、避免交叉感染，親友一律禁止進入學（術）科辦理單位。 

2. 如有特殊服務需求（如：身心障礙或傷病應檢人..），得以 1 位親友陪同為原則，且陪考人員仍應遵守測試辦理

單位各項防疫措施(含：體溫量測及佩戴口罩…等)，且非必要不得進入試場。 

3. 應檢人如須陪考親友進入測試辦理單位，請先填寫本申請表並事先向測試辦理單位提出申請，經同意後，於測試

當日進入測試辦理單位量測體溫時出示「陪考人員健康聲明表」(附件 3-2)（１日填寫１張）。 

4. 如陪考人員未戴口罩或有發燒或健康聲明等事項不符相關規定，一律不得進入測試辦理單位。 

5. 於搭乘公共運輸工具、休息區或電梯等人潮較多的地方，請佩戴口罩、避免交談。如您屬於慢性疾病等高風險族

群，也請務必做好自我保護。 

6. 若有隱匿病情情事，將依傳染病防治法等相關規定進行通報作業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陪考人 

姓名 請正楷書寫 
聯絡電話 

市話              

手機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日期    年   月   日 

陪考日期    年   月   日 

通訊地址 
            縣(市)                 鄉(鎮/市/區)             里 

                 路(街)       段     巷     弄      號     樓    

應檢人 
應檢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、准考證號碼(或身分證號)：                

(團體報名單位：               ，共          名應檢人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與應檢人

關係           
□1.家屬 □2.朋友 □3.同事 □4.師生 □5.其他 

陪考事由 

□1.因應檢人身心障礙、重大傷病。 

(請檢附身心障礙證明或重大傷病卡等相關證明文件) 

□2.因應檢人突發傷病。 

(請檢附醫療院所相關證明文件)  

□3.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(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) 

辦理單位

審核結果 

□同意 

□不同意，原因： 

(審核結果由辦理單位電話通知陪考人) 

審核人員簽章 

 

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證明文件黏貼處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 

 

 

 

註：1.本表資料僅供辦理本次學術科測試防疫因應使用，並不作其他用途。 

  2.本表請自蒐集日起保存 28 日後銷毀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附件 3-2 

技術士技能檢定防疫期間陪考人員-健康聲明表 

110.03.15版 

※全民防疫，人人有責，敬請配合下列事項： 

1. 為降低呼吸道傳染病之傳播風險、避免交叉感染，親友一律禁止進入學（術）科辦理單位。 

2. 如有特殊服務需求（如：身心障礙或傷病應檢人..），得以 1 位親友陪同為原則，且陪考人員仍應遵守測試辦理

單位各項防疫措施(含：體溫量測及佩戴口罩…等)，且非必要不得進入試場。 

3. 應檢人如須陪考親友進入測試辦理單位，請先填寫陪考人員申請表(附件 3-1)並事先向測試辦理單位提出申請，

經同意後，於測試當日進入測試辦理單位量測體溫時繳交本表-「陪考人員健康聲明表」（１日填寫１張）。 

4. 如陪考人員未戴口罩或有發燒或健康聲明等事項不符相關規定，一律不得進入測試辦理單位。 

5. 於搭乘公共運輸工具、休息區或電梯等人潮較多的地方，請佩戴口罩、避免交談。如您屬於慢性疾病等高風險

族群，也請務必做好自我保護。 

6. 若有隱匿病情情事，將依傳染病防治法等相關規定進行通報作業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陪考人 

姓名 請正楷書寫 
聯絡電話 

市話              

手機                 
陪考日 

  年    月  日 

（１日填寫１張） 

通訊地址 
            縣(市)                 鄉(鎮/市/區)             里 

                 路(街)       段     巷     弄      號     樓    

應檢人 
應檢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、准考證號碼(或身分證號)：                   

(團體報名單位：               ，共          名應檢人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與應檢人

關係            
□1.家屬  □2.朋友 □3.同事 □4.師生  □5.其他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量測溫度 

情形 

□1.經現場量測，無發燒情形 

□2.經現場量測□額溫≧ 37.5℃或□耳溫≧ 38℃實際數值：     ℃），有發燒之情形

(發燒者不得進入試場) 

健康聲明 

事項 

1.是否為居家隔離身分？ 

□是。 □否。 

2.是否為居家檢疫身分？ 

□是。 □否。 

3.是否為加強自主健康管理身分？ 

□是。 □否。 
4.是否為自主健康管理身分？ 

□是。 □否。 

5.近期身體是否有不適？(如：發燒、咳嗽、流鼻水鼻塞、呼吸急促、腹瀉、嗅味

覺異常、全身倦怠或四肢無力等) 

□是。 □否。 

6.過去 14 日是否有國外旅遊史或前往國內疫情警示地區？ 

□是，國外出差或旅遊。 □是，國內疫情警示地區。 □否。 

以上任一項目，有勾選「是」者，請勿進入學術科辦理單位，以確保防疫作業，感

謝您的配合。    

註：1.本表資料僅供辦理本次學術科測試防疫因應使用，並不作其他用途。 

  2.本表請自蒐集日起保存 28 日後銷毀。 



附件 4 

技術士技能檢定防疫期間模特兒-健康聲明表 

110.03.15版 

※全民防疫，人人有責，敬請配合下列事項： 

1. 模特兒請於應檢人測試當日填寫本表（１日填寫１張），繳交辦理單位。 

2. 有發燒或健康聲明等事項不符相關規定，一律不得進入測試辦理單位。 

3. 於休息區或電梯等人潮較多的地方，請佩戴口罩、避免交談。如您屬於慢性疾病等高風險族群，也請務必做好

自我保護。 

4. 若有隱匿病情情事，將依傳染病防治法等相關規定進行通報作業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模特兒 

姓名 請正楷書寫 
聯絡電話 

市話              

手機               

應檢 

日期 

  年    月  日

（１日填寫１張） 

通訊地址 
            縣(市)                 鄉(鎮/市/區)             里 

                 路(街)       段     巷     弄      號     樓    

應檢人 應檢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、准考證號碼(或身分證號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量測溫度

情形 

□1.經現場量測，無發燒情形 

□2.經現場量測□額溫≧ 37.5℃或□耳溫≧ 38℃實際數值：     ℃），有

發燒之情形 

   (發燒者不得進入試場) 

健康聲明 

事項 

1.是否為居家隔離身分？ 

□是。 □否。 

2.是否為居家檢疫身分？ 

□是。 □否。 

3.是否為加強自主健康管理身分？ 

□是。 □否。 
4.是否為自主健康管理身分？ 

□是。 □否。 
5.近期身體是否有不適？(如：發燒、咳嗽、流鼻水鼻塞、呼吸急促、
腹瀉、嗅味覺異常、全身倦怠或四肢無力等) 

□是。 □否。 

6.過去 14 日是否有國外旅遊史或前往國內疫情警示地區？ 

□是，國外出差或旅遊。 □是，國內疫情警示地區。 □否。 

以上任一項目，有勾選「是」者，請勿進入學術科辦理單位，以確保防
疫作業，感謝您的配合。   

註：1. 應檢人自備之模特兒有上述勾選情形致無法入場進行測試，應檢人應自 

      負相關責任，並不得申請退費或延期安排測試。 

    2.本表資料僅供辦理本次術科測試防疫因應使用，並不作其他用途。 

3.本表請自蒐集日起保存 28 日後銷毀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